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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虚假诉讼罪的法益为司法秩序，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应当作为影响量刑的因素予以考虑，对“捏造的

事实”的解释应以司法秩序为指导。“捏造的事实”必须首先是一种事实，捏造的主体不限于提起诉讼

的人，其核心内容必须是构成虚假诉讼标的的客观事实。以“捏造的事实”为标准，可将“部分篡改型

虚假诉讼”行为划分为真正的“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与不真正的“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

前者以虚假诉讼罪进行规制，后者则诉诸于《民事诉讼法》以及涉证据类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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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gal interest of the crime of false litigation is judicial order, and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legi-
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ther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factor affecting the sentencing,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fabricated facts” should be guided by judicial order. The “fabricated fact” 
must first be a fact. The subject of the fabricated fact is not limited to the person who brings the 
lawsuit. Its core content must be the objective fact that constitutes the subject of the false lawsuit. 
Based on the standard of “fabricated facts”, the behavior of “partial tampering false litig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real behavior of “partial tampering false litigation” and the unreal behavio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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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al tampering false litigation”. The former is regulated by the crime of false litigation, while 
the latter is resorted to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and crimes involving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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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根据《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的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破坏司法秩序或者侵犯他人

合法权益的，构成虚假诉讼罪，与合法的民事诉讼行为相比，刑法意义上的虚假诉讼的特殊之处在于是

根据“捏造的事实”提起的，可以说“捏造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虚假诉讼行为的罪与非罪。但

是，“捏造的事实”的内涵与外延是非常模糊的，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颁布了《关

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列举的方式阐释了何为“捏造的事实”，但这

种不完全的列举并不能涵盖司法实践中的所有情形。“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就是典型的例子，由

于“捏造的事实”的模糊性，对于“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在刑法上的定性也是不统一的，现以两

个案例予以佐证： 
案例 1 1：被告人肖某影、林某敏夫妻因民间借贷纠纷被陈某平起诉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一审判决陈某平胜诉。诉讼中二人名下价值人民币 11,498,652 元的银行存款或等值财产被

依法冻结，肖某影、林某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高级人民法院。2017 年底，上述案件二审期间，被告人

肖某影、林某敏担心在该案中败诉后，已被法院冻结的资产将被用于偿还陈某平的债务，因资不抵债，

二人所欠其他债权人即同案人张某等人的钱款无法偿还，为减轻对张某等人的债务负担，被告人肖某影、

林某敏经协商后，向张某等人提议以虚增借款本金的方式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使同案人张某等 6 人

参与财产分配并提高分配比例。2018 年 1 月，被告人肖某影、林某敏分别向同案人张某等人重新出具借

条，让同案人张某等 6 人持上述虚假的借条提起民事诉讼。2018 年 1 月 18 日、26 日，同案人张某等人

根据被告人肖某影、林某敏一方的安排，利用上述虚假的借条先后向人民法院起诉肖忠影、林秀敏二人，

人民法院分别于当日受理，并分别于 2018 年 3 月 7 日、14 日开庭审理了该系列民间借贷纠纷案。经法

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肖某影、林某敏多次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

常司法活动，妨害司法秩序，其行为均构成虚假诉讼罪 
案例 2 2：2016 年 11 月 25 日，被告人吴巧云以及刘某乙(另案处理)向被害人王某己放贷 10 万元，

并让王某己出具 20 万元借条给吴巧云，同时刘某乙指使刘悦冒充王某己妻子孙某在借条上作为担保人

签字。2017 年 3 月 3 日，被告人吴巧云明知 20 万元借条内含有虚增的债务以及担保人孙某的签字系伪

造的情况下，仍然持该借条向泗阳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唆使王某丙、杨茂国等人向泗阳县人

民法院提供虚假证言，致使泗阳县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王某己向某云偿

还 20 万元及利息，并支付违约金 2 万元。公诉机关为此提供相关证据，并据此认为被告人吴巧云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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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触犯《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经过审理，吴巧云

被判妨害作证罪。 
经过对比不难发现，两个案件中的行为人都虚增了借款金额，篡改了部分事实，但判决结果却是截

然不同的。这一现象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对“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的刑法定性进行了激烈的讨

论，但又未形成统一定论。因此，基于实践与理论的需求，对于“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是否构成

虚假诉讼罪，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而笔者认为首先应厘清“捏造的事实”的具体内容。 

2. 虚假诉讼罪法益逻辑探究 

2.1. 既有观点之反思 

虚假诉讼罪在法益问题上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涉及两种法益，一种是司法秩序，另一种他人合法权益。

目前，绝大多数观点认为虚假诉讼罪的法益是复合法益，即兼具司法秩序和他人合法权益。关于两种法

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学界言人人殊。例如，有学者提出了“真正的选择客体”的概念用于虚假诉讼罪的

法益问题，该学者认为不同于传统刑法学理论中的仅影响量刑的选择客体，虚假诉讼罪中的选择客体处

于平等的地位，在定罪量刑上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只有当行为既不妨害司法秩序，也没有对他人合法权

益造成侵害时才不构成犯罪[1]。也就是说，司法秩序和他人合法权益都具有独立的地位，都能决定犯罪

构成与否。问题在于，法益是否受到侵害，是判断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法益的选择将决定行为人犯

罪行为的既未遂时间点，进而影响量刑。一个试图通过虚假诉讼侵犯他人权益的行为，在未侵犯他人权

益时，是构成虚假诉讼罪既遂还是虚假诉讼罪未遂呢？“真正的选择客体”的缺陷在于，将导致虚假诉

讼罪既未遂标准严重不统一。 
亦有学者认为，在虚假诉讼罪中，司法秩序是核心法益，而他人合法权益是次要法益。作为次要法

益的他人合法权益承担着限缩本罪打击范围的作用，也就是说将单纯违反政策性规定、浪费司法资源的

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虚假诉讼行为排除在外[2]。既然司法秩序是核心法益，那么只要对司法秩序造成

了侵害就应作入罪处理，该观点却又认为单纯浪费司法资源的不构成犯罪，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2.2. “司法秩序”与“他人合法权益”之间为递进关系 

立法者根据特定的立法目的，将严重侵害某种法益的行为类型化为构成要件，依托法条形成规范。

但是，除了少数情形，例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的侵犯通信自由罪在法条中明确规定了公民通

信自由权利，法益是没有直接出现在法律条文中的，需要解释者进行归纳。因此，在确定虚假诉讼罪的

法益逻辑时，需要跳脱思维的桎梏，摆脱文字表述造成的错误思维方向。 
笔者认为“司法秩序”与“他人合法权益”之间是递进关系，理由如下：首先，从实质的角度看，

“妨害司法秩序”与“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之间的选择关系并不成立。因为，在虚假诉讼罪意义下，

任何想要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必然是以虚假诉讼的方式进行的，那么其行为也必然对司法秩序造成

了侵害。也就是说，不存在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而没有损害司法秩序的情形[1]。既然如此，严重侵害他

人合法权益的虚假诉讼行为其实包含了妨害司法秩序的虚假诉讼行为，前者是后者的进阶。其次，如果

按照形式的解释，将两者的关系认定为选择关系，如前所述，按照部分学者的观点，应认定为“真正的

选择客体”，那么两者是同等的地位，对于虚假诉讼罪而言，法益既可以是司法秩序，也可以是他人合

法权益。那么，“司法秩序型虚假诉讼罪”与“他人合法权益型虚假诉讼罪”分别的适用情形将如何区

分？对于一个尚未对他人权益造成侵害的行为，按照“司法秩序型虚假诉讼罪”已经构成既遂，而按照

“他人合法权益型虚假诉讼罪”仅构成未遂，而法条对两种“类型”的虚假诉讼罪规定的法定刑都是相

同的，在此情形下，必然造成罪刑不均衡的结果。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3184


李新月 
 

 

DOI: 10.12677/ojls.2023.113184 1289 法学 
 

在递进关系下，从立法论的角度来说，“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可以从构成要件要素转变为从重

处罚情节或者加重处罚处罚情节，也可以将其删除[3]。当然，在立法作出修正前，应当将其置于酌定量

刑情节的位置，仅保留司法秩序为虚假诉讼罪的法益。《两高解释》在对该罪中的“情节严重”进行解

释时，符合“情节严重”的六种情形就有五种是涉及他人权益的，可以看出司法解释者也倾向于将他人

权益作为影响刑罚轻重的因素。因此，“妨害司法秩序”与“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之间的递进关系

并不是无迹可循的。以递进关系处理两种法益具有合理性。一方面，统一了该罪的既未遂标准，使得司

法秩序得到更为周延的保护，另一方面也考虑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2.3. 虚假诉讼罪法益对解释“捏造的事实”的实益 

根据法益保护原则，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结论，必须以法条的保护法益为指导，而不能仅停

留在法条的字面含义上[4]。也就是说，对某罪的构成要件进行解释时，首先要明确该罪所保护的法

益，在刑法用语可能的含义范围内确定构成要件的具体内容，使符合该构成要件的行为确实侵犯了

刑法规定该罪所欲保护的法益，从而使该罪的规范目的得以实现。因此，在规范解释虚假诉讼罪中

的“捏造的事实”时，必须以司法秩序为导向，同时在验证解释结果的妥当性时，只能以司法秩序

被妨碍的程度为标准，不能仅因为他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入罪，也不能在因为没有侵害他人合法

权益而出罪。 

3. 综合把握“捏造的事实” 

3.1. 基本范畴的框定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民事诉讼必须有具体的事实和理由，否则就不符合起诉条件。事

实是指有关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客观事实。例如在侵权纠纷中，侵权行为发生的地点、时

间及后果等，就属于事实。理由是指提起诉讼的原因及法律依据，如要求对方赔偿，是因为自己的权益

受到了侵犯。相较而言，理由是一种更为主观的存在。例如在一般的网络曝光辱骂事件中，有的人会认

为自己的隐私权受到了侵犯，而有的人会认为自己的名誉权受到了侵犯，也有的人认为两者兼有，以此

提起民事诉讼，而且当事人往往会因为报复、赌气等原因夸大自己受到的侵害。可见，权益是否受到侵

犯，更多的是一种价值判断，因人而异，以“捏造”或“虚假”来形容一种价值判断是不符合逻辑的。

更为重要的是，不管理由多么荒唐，都不会对司法秩序造成损害，因为理由只是当事人的一面之词，其

是否成立要由法官根据案件事实进行判断。因此，只要事实存在，法官就能行使审判权，发挥民事诉讼

定分止争的作用。综上所述，“捏造的事实”必须首先是一种事实，而不是理由。不管行为人提出的理

由多么荒唐都不能认为其行为是虚假诉讼，此时只能认为诉是不合理的。 

3.2. 捏造主体的明确 

“捏造的事实”是否必须由提起诉讼的人捏造也是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其关系虚假诉讼罪的规制

范围。如果“捏造的事实”必须是由提起诉讼的本人捏造，那么以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就不构成虚

假诉讼罪。首先，从语义逻辑上来看，法律条文的规定是“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该表述并没

有强调“捏造”这一动作，而是作为一种修饰强调“事实”的不真实性，应该将其区别于“捏造事实提

起民事诉讼”这一表述。因此，不管是谁捏造的事实，只要民事诉讼的提起人以该虚假的事实提起了诉

讼，就有构成虚假诉讼的可能。其次，从实质上说，不管是他人捏造的事实还是起诉人自己捏造的事实，

发挥的作用都是一样的，都是对审判权的不合理利用，都妨害了司法秩序，将他人捏造的事实排除在外

显然与立法原意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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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核心内容的划定 

3.3.1. 虚假诉讼行为的本质是虚构诉讼标的 
划定“捏造的事实”的核心内容前，必须明确虚假诉讼行为的本质。笔者认为虚假诉讼行为的本质

是虚构诉讼标的，理由如下： 
首先，众所周知，民事诉讼是法院处于相对被动和消极的中立地位，行使审判权，对当事人之间的

民事争议进行审理，公正地作出裁决。法院的审判权指向的是存在纠纷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即诉讼标

的。如果没有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或者说没有纠纷，那么审判权就没有行使的必要。在本不存在民事法律

关系或者纠纷的情形下，通过捏造事实形成一种虚假的具有纠纷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利用审判权，这无

疑是一种病态的应受规制的行为。 
其次，《民事诉讼法》规定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

人合法权益，当事人之间的串通行为就证明了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有争议。民事诉讼法学者在对虚假诉讼

进行概括时也指出，“所谓虚假诉讼，通常是指形式上的诉讼双方当事人共谋通过虚构实际并不存在的

实体纠纷(包括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实体法律关系以及虽存在实体法律关系，但并不存在争议两种情形)，
意图借助法院对该诉讼的判决达到损害诉讼外第三人权利或权益的诉讼[5]。”这里的实体纠纷就是指有

争议的实体民事法律关系。因此，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认为虚假诉讼行为的本质在于虚构诉讼标的。 

3.3.2. “捏造的事实”必须是构成虚假诉讼标的的客观事实 
“捏造的事实”作为虚假诉讼行为的内容，其必须符合虚假诉讼行为的本质，即捏造的事实构成了

虚假的诉讼标的，而诉讼标的是否虚构有两个判断标准，一是民事法律关系，二是针对民事法律关系的

争议，两者缺一不可。 
需要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第一条在解释“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时，其表述为“捏造民事法律

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那么，“捏造民事法律关系”与“虚构民事纠纷”

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两者是择一关系，无需同时具备。就民事法律关系而言，其必须是有争议

的民事法律关系，才能成为审判权裁判的对象，否则就不具有诉的利益；就民事纠纷而言，其本来就是

针对民事法律关系而言的，它的本质是民事法律关系上的争议，民事纠纷的存在以民事法律关系为前提。

因此，这里的“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纠纷”都是指有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 

4. “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是否构成虚假诉讼罪之思考 

4.1. “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是否构成虚假诉讼罪之观点聚讼 

目前，理论上针对“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是否构成虚假诉讼罪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

证：一是对“捏造”的文义解释；二是探究立法原意；三是分析构罪或不构罪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在此基础上对“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一律作出罪或入罪处理。 
首先，在“捏造”的文义解释上，“不构成说”认为，将“捏造”理解为凭空虚构、无中生有是从

古至今的做法，“捏造”一词的语义空间仅限于此，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也应按此理解，否则将突破

法的可预见性[6]。“构成说”亦认可“捏造”一词的语义内涵为无中生有，但“构成说”认为《刑法》

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规定的是“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并未限定捏造的事实的范围，“部分篡改”

属于对该部分内容的捏造，以此理解“部分篡改”并未突破“捏造”的语义空间[7]。构成说的问题在于，

“部分篡改”行为也是伪造证据的行为，而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伪造证据的行为没有一概入罪，

如果将所有的“部分篡改”行为都认定构成虚假诉讼罪，将导致《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冲突。其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3184


李新月 
 

 

DOI: 10.12677/ojls.2023.113184 1291 法学 
 

次，在立法原意上，“不构成说”认为，设立虚假诉讼罪的目的在于打击不具有诉权的人捏造案件事实，

提起虚假诉讼，企图获得胜诉裁判，进而侵犯他人财产的行为[8]，虚假诉讼行为的重点在于虚构了诉权，

而“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是以真实的诉权为基础的，所以不宜以虚假诉讼罪进行规制[9]。“构成说”

则认为，虚假诉讼罪立法原意的雏形是惩罚犯罪及保护人们，社会危害性达到相当程度时，虚假诉讼行

为便应该上升为虚假诉讼罪[7]。可以发现的是，该学者已经发现了“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的内部

差异，但仅限于在社会危害性层面，社会危害性作为一个模糊的概念本身缺乏可操作性，很难以其为标

准对“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进行划分。最后，在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上，“不构成说”从民事诉

讼的角度出发，认为部分篡改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诉讼策略，其违反诚信原则将承担败诉、司法处罚等后

果，因此，无需诉诸于刑事手段[10]。“构成说”认为，“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亦侵害了司法的纯

洁性，因而妨害了秩序，同时其可能导致的财产损失并不亚于完全虚构的虚假诉讼行为[1]，仅以民事诉

讼上的败诉后果来规制“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忽视了其社会危害性，并且无法解释为什么完全

虚构的虚假诉讼不能也仅承担民事责任[11]。 

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论证具有一定合理性，却又不是颠扑不破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把握“捏

造的事实”的实质内容，对“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不作区分地进行处理。因此，本文将从“捏造的事

实”入手，首先将应该由虚假诉讼罪规制的“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剥离出来，而后讨论不构成虚

假诉讼罪时对“部分篡改”行为的规制路径。 

4.2. 真正的“部分篡改”与不正真的“部分篡改”之分 

根据上述分析，“捏造的事实”必须是符合虚假的诉讼标的的客观事实，而诉讼标的是否真实取决

于有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真实性。如果篡改的事实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并使得诉讼标的发生了变

化，那么该篡改行为就属于真正的“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在该种情形下，虽然只篡改了部分事

实，但法律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与完全虚构一种新的民事法律关系并未区别；而当篡改的事

实并不足以改变诉讼标的时，该篡改行为就属于不真正的“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更进一步说，

此时的篡改行为已不属于虚假诉讼行为，因为其不符合虚假诉讼行为的核心，也不能以虚假诉讼罪进行

规制。对于不真正的“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的规制，要以轻重有序的民刑共治理念为指导[7]，更

好地保障公民的诉权。《民事诉讼法》已就滥用诉权的行为进行了规定，因此，对于不真正的“部分篡

改型虚假诉讼行为”的规制，笔者认为，首先要诉诸于民事制裁手段，而不是一味将其定性为刑事违法

行为。同时，考虑到篡改事实多需要通过篡改证据才能是实现，当其社会危害性达一定程度时，可以妨

害司法罪中的证据类犯罪进行规制。 

5. 结语 

自立法以来，针对虚假诉讼罪的教义学分析与司法适用问题，学者们不遗余力，使大部分问题得以

明晰。但是，就部分篡改行为而言，并没有统一的答案。本文试图探析虚假诉讼罪所涉法益的关系，在

此基础上，对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的事实”进行深入的解读，进而明确部分篡改行为刑法规制争议问

题的实质。笔者认为虚假诉讼罪中所涉及的司法秩序与其他合法权益为递进关系，失范的诉讼行为破坏

了司法秩序才有可能进入到虚假诉讼罪的规制范围，否则不管其使公私权益遭受多大的损失都不能认定

为虚假诉讼。以法益为指导，解读“捏造的事实”，其核心内容必须符合虚假诉讼行为的本质，即捏造

的事实构成了虚假的诉讼标的，而诉讼标的是否虚构有两个判断标准，一是民事法律关系，二是针对民

事法律关系的争议，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对于部分篡改行为不能一概将其认定为虚假诉讼罪意义上的

虚假诉讼行为，应当判断所篡改的内容是否“更新”了民事法律关系与其争议，只由真正改变了民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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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关系与民事争议才属于虚假诉讼行为。本文对于部分篡改行为的划分仍属浅显，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但希望通过上述分析对部分篡改行为刑法规制问题的讨论提供一点参考，致力于推动本罪司法适用更为

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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